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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世华银行”或“贵行”）

绿色存款执行了存续期鉴证工作，并对附件一《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关于绿色存款存

续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报告期：2023年 11月 9日至 2024年 11 月 8日）》（以下简称

“《情况说明》”）中绿色存款的资金用途、绿色资产筛选与评估、资金管理、信息披露与报告

发表有限保证鉴证意见。 

一、标准 

 

贵行编制《情况说明》所依据的相关规定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

（2019 年版）》（以下简称“《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

证监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以下简称

“《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原银保监会发布的《绿色融资统计制度说明》和中国人

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证监会联合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以下

简称“《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二、管理层的责任 

 

选用适当的标准，并按照标准和相关监管规定的要求编制《情况说明》中的绿色存款的资金

用途、绿色资产筛选与评估、资金管理、信息披露与报告等内容是贵行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

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制《情况说明》有关的内部控制，在编制《情况说明》的过程中做出

准确的记录和合理的估计，以使该等内容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三、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根据我们所执行的程序对附件一《情况说明》中的绿色存款的资金用途、绿色

资产筛选与评估、资金管理、信息披露与报告发表有限保证结论。我们按照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

理事会发布的《国际鉴证业务准则第 3000 号（修订）—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

务》（“ISAE3000”）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ISAE3000 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

对我们是否注意到为了使附件一《情况说明》依据标准进行编制而需要作出重大修改发表结论。

鉴证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的选择基于我们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重大错报风

险的评估。我们相信获取的证据充分、适当，为形成有限保证结论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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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的独立性和质量管理 

 

我们遵守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颁布的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中对独立性和其他

道德的要求。我们的团队具备此次鉴证任务所需的资质和经验。本事务所遵循《国际质量管理准

则第 1 号——会计师事务所对执行财务报表审计或审阅、其他鉴证或相关服务业务实施的质量管

理》，设计、实施和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包括与遵守职业道德要求、专业标准和适用的法律和法

规要求相关的书面政策或程序。 

五、鉴证工作实施情况 

 

有限保证鉴证所实施的程序的性质和时间与合理保证鉴证不同，且范围较小。因此，有限保

证鉴证业务的保证程度远低于合理保证鉴证。我们没有执行合理保证的其他鉴证中通常实施的程

序，因而不发表合理保证鉴证意见。虽然在设计鉴证程序的性质和范围时，我们考虑了管理层相

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但我们并非对内部控制进行鉴证。我们的鉴证工作不包括与信息系统中数

据汇总或计算相关的控制测试或其他程序。有限保证鉴证程序包括询问负责编制《情况说明》中

绿色存款的资金用途、绿色资产筛选与评估、资金管理、信息披露与报告的核心人员，实施分析

性复核以及其他适当的程序。 

我们针对国泰世华银行绿色存款存续期执行的鉴证程序如下： 

• 与国泰世华银行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 了解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并观察其运行情况； 

• 检查绿色存款资金募集与使用业务台账； 

• 检查绿色存款投向合格绿色资产的合规性文件； 

• 检查绿色存款投向合格绿色资产产生的环境效益及相关支持文件； 

• 对来源于外部的信息进行确认； 

• 检查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 其他必要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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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关于绿色存款存续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2023 年 11 月 9 日至 2024 年 11 月 8 日） 

 

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世华银行”或“我行”）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发行了绿色存款。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

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以下简称“《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自

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

国证监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以下简称

“《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原银保监会发布的《绿色融资统计制度说明》和中

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证监会联合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

（以下简称“《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管理办法，我

行制定了《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绿色存款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绿色存

款业务管理办法》”）以及《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绿色存款产品说明书》，对绿

色存款的资金用途、绿色资产筛选与评估、资金管理、信息披露与报告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资金用途  

我行绿色存款系我行面向法人客户发行的单位存款产品，所募集的存款资金专门用于符

合《绿色存款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及条件的绿色资产（含绿色信贷及绿色债券）的融资或再

融资。绿色信贷及绿色债券具体参考标准如下： 

绿色信贷及绿色债券参考标准 

类型 参考标准 

绿色信贷 

《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 国内标准 

《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 国内标准 

《绿色融资统计制度说明》 国内标准 

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 国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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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资产筛选与评估  

我行信贷管理部负责对绿色信贷进行风险审查，对绿色信贷行业与资金用途进行审核；

金融市场部负责绿色债券投资授权额度申请、交易执行，评估并检核绿色债券投资案件之发

行主体、投资标的与授信额度，并就该债券发行者之信用与财务状况及该债券之风险性、流

动性、获利性予以评估。 

资金管理 

我行产品发展部开设绿色存款专项台账，运营作业部协助 IT 开发系统产品注记功能，

加强绿色存款资金管理，确保绿色存款在存续期间的资金投放符合既定要求。同时，我行应

确保绿色存款存量规模不超过绿色资产规模，若因绿色资产发生还款、到期等情况造成绿色

存款存量规模大于绿色资产规模时，超出部分可以现金形式短暂保存直至分配给绿色资产，

且产品发展部应及时通知企金企划部及金融市场部加大绿色资产投放力度。 

信息披露与报告 

我行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保证披露信息真实、完整、准确，不得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我行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保证披露信息真实、完整、准确，

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绿色存款发行前，我行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担

任独立第三方机构，对本产品进行发行前鉴证并出具鉴证报告，报告内容涵盖存款资金用途、

绿色资产筛选与评估、资金管理、信息披露与报告相关政策以及内部管控措施。绿色存款存

续期内，我行每年 将绿色存款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于我行官网上公示，并聘请外部会计师事

务所对本产品的存款资金使用情况出具年度鉴证报告。 

合格绿色资产 

截至 2024 年 11 月 8 日，我行为绿色存款计划而储备的合格绿色资产总规模共计

49,909.51 万元，当期绿色存款存量规模 39,969.50 万元，占绿色资产总规模的 80.08%，报

告期末无闲置资金。合格绿色资产的规模及分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动，但绿色存款

存量规模不得长期超过我行绿色资产总规模。合格绿色资产分布情况具体如下： 

合格绿色资产分布情况 

序号 类型 参考标准 
金额 

（万元人民币） 
占比（%） 

1 绿色信贷 

《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 

《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 

《绿色融资统计制度》 

国内标准 33,969.50 84.99% 

2 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 国内标准 6,000.00 15.01% 

合计 39,969.5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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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绿色资产投放金额产生的环境效益如下： 

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74.36 兆瓦，清洁能源年上网电量 146,596.86 兆瓦时，年节约标煤

48,467.21 吨，年减排二氧化碳 88,403.66 吨，年减排二氧化硫 1,266.25 吨，年减排氮氧化

物 206.93 吨，年减排烟尘 0.44 吨。 

    典型合格绿色资产项目介绍如下： 

 某企业绿色信贷。该绿色信贷资金用于某 100.00 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建设，项目共设置

22 台单机容量 4.55MW 的风力发电机组。我行贷款资金可实现年节约标煤 1,264.00吨，

年减排二氧化碳 2,736.00 吨，年减排二氧化硫 0.67 吨，年减排氮氧化物 0.75 吨，年减

排烟尘 0.13 吨。 

 某机构绿色债券。该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投放绿色产业项目共 13 个，其中我行投资绿色

产业项目 3 个，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为 16,600.00 兆瓦。我行投资该绿色债券资金每年

可实现清洁能源上网电量 146,596.86 兆瓦时，年节约标煤 44,259.00 吨，年减排二氧

化碳 78,088.00 吨，年减排二氧化硫 1,264.03 吨，年减排氮氧化物 204.44 吨。 

 

 

 

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盖章） 

2025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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